
 

四、中标候选人的公示信息表 
松山湖科学城至光明科学城通道（东莞段）二期工程竣（交）工验收检测、专

项验收检测及初始检查招标 SSZSSO12502605（招标编号） 的评标工作已经完成，评

标委员会向招标人推荐了本次招标的中标候选人名单。按规定，现将中标候选人情

况予以公示，具体如下：  

（一）中标候选人情况表 

1、投标单位基本情况 

投标人名称 陕西高速公路工程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建章路街办丰产路 57 号 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 
91610000755240029T 注册资金（万元） 伍仟万元人民币 

法定代表人 

姓名 
邵永军 

技术负责人 

姓名 
冯俊杰 

经营范围 

一般项目：公路水运工程试验检测服务；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；

计量技术服务；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；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；新材料技术

研发；技术服务、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交流、技术转让、技术推

广；工程管理服务；智能仪器仪表制造；智能仪器仪表销售；物联网设

备制造；物联网设备销售；物联网技术研发；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；信息

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；软件开发；软件销售；电子产品销售；软件外包服

务；大数据服务；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；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

零售；货物进出口；技术进出口。(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

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许可项目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；水利工程质量检测；检验检测服务；认

证服务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，

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)。 

资质、等级 
1、公路工程-甲级，证书编号：交检公甲第 071-2024 号， 

2.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（CMA），证书编号：242701079405。 

2、对本项目的投标情况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形式 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无需

缴交投标保证金 

投标保证金 

递交金额 

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

无需缴交投标保证金 

投标有效期 
自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

止之日起计算 120 日 
检测服务期限 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

安全目标 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质量要求 满足招标文件规定 



 

投标价（元） 小写：  1280696.00  元 

其他纳入评审评

分的承诺 

（如果有） 

无 

使用信用等级分

值情况 
投标人对本单位信用等级使用的情况描述（无） 

备注 无 

 
（二）投标文件填报的拟投入本项目的主要人员情况表 

试验检测负

责人 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

任晓辉 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

职称证 
陕人社职字

〔2016〕298 号 

陕西省人民政府

高级专业技术任

职资格 

2016-9-13 

试验检测工程

师资格证 

（公路）检师

1029658Q 

201712006638 

交通运输部基本

建设质量监督总

站、交通运输部

职业资格中心 

2010-11-01 

2017-11-19 

业绩项目名称 云南省杨柳（滇黔界）至宣威高速公路项目竣工验收检测服务。 

试验检测技

术负责人 

姓名 证书及其性质 

孙韦 

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颁发部门 颁发时间 

职称证 
陕人社职字

〔2017〕57 号 

陕西省人民政府

高级专业技术任

职资格 

2017-11-6 

试验检测工程

师资格证 
201712006587 

交通运输部职业

资格中心 
2017-11-19 

业绩项目名称 

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交工验收质量检测服务 JGJC-1 标段； 

G4012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黄山至千岛湖安徽段交工验收质

量检测项目。 

 

（三）投标文件中填报的项目业绩情况表 

序号 项目名称 
长度（跨度）km 

（规模情况） 
完成时间 

1 G4012 溧阳至宁德国家高速公路

黄山至千岛湖安徽段交工验收质

量检测项目 

全长 25.54 公里 2022 年 12 月 9 日 



 

2 西安外环高速公路南段交工验收

质量检测服务 JGJC-1 标段 
全长 70.164 公里 2022 年 8 月 25 日 

3 云南省杨柳（滇黔界）至宣威高速

公路项目竣工验收检测服务 
全长 48.198 公里 2024 年 1 月 15 日 

1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五十四条、第六十条等规定

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办

理。投标人或其它利害关系人对该公示内容有异议的，应当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间

向招标人提出。招标人应当自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书面答复；作出答复前，

应当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十日

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招标投标监督部门提出投诉。  

2、本公示信息表作为辅佐公示资料，具体投标资料内容以投标文件为准。 

 

 


